
招标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当采购包的评标方法为综合评分法时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

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

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

分处理。）

（注：当采购包的评标方法为最低评标价法时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

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

体要求。）

3.1采购项目概况

学校木质教学设备为学校必备的教学设备，主要包括学生课桌椅、讲桌、学校功能室木质设备。

为了保障全区学校的正常教学，拟采购学校木质教学设备一批。本项目核心产品：升降课桌椅。

3.2采购内容

3.2.1标的清单

采购包 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2,982,9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2,98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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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技术要求

采购包 1：

标的名称：学校木质教学设备

参数性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详见附件 1

3.4商务要求



3.4.1交货时间

采购包 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40 日

3.4.2交货地点

采购包 1：
锦江区行政区范围内所涉及相关学校（本项目送货点估计在 50 个以上）

3.4.3支付方式

采购包 1：
分期付款

3.4.4支付约定

采购包 1： 付款条件说明： 合同签订后，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提交的货物发票后 ，达到付款

条件起 14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0.00%。
采购包 1： 付款条件说明： 所有设备安装调试完毕，经项目最终验收合格并签署验收合格报告

后，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出具的货物发票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4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0.00%。

3.4.5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 1：
采购人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
205 号）及四川省财政厅相关文件的要求及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进行验收。

3.4.6包装方式及运输

采购包 1：
以招标文件 3.3 技术要求为准。

3.4.7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采购包 1：
以招标文件 3.3 技术要求为准。

3.4.8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 1：
1、采购人违约责任（1）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采购人应偿付合同总价百分之一的违约

金；（2）采购人逾期支付货款的，除应及时付足货款外，应向中标人偿付欠款总额万分之一/

天的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30 天的，中标人有权终止合同；（3）采购人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

补中标人损失的，还应按中标人损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中标人。2、中标人违约责

任（1）中标人交付的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一

的违约金，并须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内更换合格的货物给采购人，否则，视作中标人不能交付

货物而违约，按本条本款下述第“（2）”项规定由中标人偿付违约赔偿金给采购人。（2）中标

人不能交付货物或逾期交付货物而违约的，除应及时交足货物外，应向采购人偿付逾期交货部分

货款总额的万分之一/天的违约金；逾期交货超过 30 天，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中标人则应按合

同总价的 10%向采购人偿付赔偿金，并须全额退还采购人已经付给中标人的货款及其利息。（3）
中标人货物经采购人送交具有法定资格条件的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检测后，如检测结果认定货物质

量不符合合同规定标准的，则视为中标人没有按时交货而违约，中标人须在 3 天内无条件更换合

格的货物，如逾期不能更换合格的货物，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中标人应另付合同总价的 10%

的赔偿金给采购人。（4）中标人保证合同货物的权利无瑕疵，包括货物所有权及知识产权等权

利无瑕疵。如任何第三方经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有权对上述货物主张权利或国家机关依法对

货物进行没收查处的，中标人除应向采购人返还已收款项外，还应另按合同总价的 10%向采购人

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5）中标人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

损失的，还应按采购人损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采购人。3、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

争议，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其指定的质量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

采购人承担；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中标人承担。4、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

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3.5其他要求

1.因系统原因，招标文件第三章 3.2 采购内容中核心产品显示为“学校木质教学设备”整项，本

项目核心产品为：升降课桌椅。（以此为准） 2.本项目采购标的以附件 1 清单为准，投标人在

录入中小企业声明函时必须完整录入所有标的信息，否则中小企业声明函按无效处理。因系统默

认格式“中小企业声明函”标的信息无法自行增减，中小企业声明函以附件“中小企业声明函 1”
为准。3.（实质性要求）投标人必须在分项报价明细表中列明每个产品的单价及相关信息（格式

详见“分项报价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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